
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學生自尋實習單位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  111 年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(111.9.13) 

申請學生  學號  

Email  電話  

自尋實習單位  

公司名稱(全名)  統一編號  

工作地址  

登記地址  

網址  

負責人  職稱  

公司連絡人  職稱  

Email  電話/分機  

營利事業登記證 □是（合法營業證明） □否   

實習場域之相關安全防護檢核 

1.實習場域所屬類型： 

□一般辦公場所（含營業及非營業，如門市、商場、旅館、教育機構等） 

□醫事機構（如診所、醫院、其他醫療機構等） 

□政府機關（如國稅局、國家圖書館、國際貿易局、證券期貨局等） 

□屬勞動檢查法第 26條規定之危險性工作場所（請檢附檢查合格證明）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實習場域是否列入內政部消防署「消防安全檢查重大不合格場所一覽表」： 

□實習場域並非為消防安全檢查重大不合格場所 

□實習場域為消防安全檢查重大不合格場所 

3.實習機構是否提供住宿：□無提供     □有提供（請續答下列各題） 

3-1.實習機構所提供之住宿為：□公司宿舍     □非公司宿舍 

3-2.安全設施：□滅火設備  □逃生設備  □警報設備  □其他：        

3-3.是否有住宿安全說明等相關輔導措施：□是     □否 

實習工作名稱/職稱  

實習內容(簡述) 

 



**其他公司資料若有請以附件附上 

**實習性質應與學生在校所學相關事務為宜，並不得非法利用實習生留置到夜間

加班、輪班，或從事無關專業能力表現之事情；若因實習場域之性質不同，實習

機構如有加班之必要，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 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，延

長之工作時間，1個月不得超過 46小時。 

實習期間 

□勞保 □健保 □勞退 □薪資 

**實習日期起/迄，四技 18週；碩士班 12週 

**實習期間，甲方應為乙方實習生辦理勞工保險、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提撥；

勞健保保費分擔方式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。 

**實習津貼最低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基本工資 

備註：本系為辦理學生實習相關作業之目的，蒐集之個人資料(C001 辨識個人者): 姓名、學號、電話及 Email 等資料，本系將於申請至

實習結束後之在學期間內，於校內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之用。如欲更改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當事人的權利，請洽本系(電

話：04-23323000 分機 7634)。 

 

 

申請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/章)      家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章) 

 

實習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 (簽章) 

 

 

 

 


